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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甲方：宁波舜农集团有限公司

住址：浙江省余姚市南雷南路1号金融大厦15楼

乙方：宁波源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江南路599号科技大厦九楼

鉴于：

（一）2021年10月宁波舜农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

司、宁波源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围海控股等八公司、围海控股等八公司管理人、上市公司

签订了《重整投资协议》，该协议2.4条载明“甲方收购100%的违规资金收益权” ，以现金方

式收购，收购价格暂定为881688359.51元。具体细节及金额，根据上市公司公告确定的资金

占用违规担保数据，由甲方与丁方另行协商。

（二）2022年4月8日，东方资产、舜农集团、源真投资、钟洋投资签订了《合作框架协

议》，载明881688359.51元直接支付给围海股份解决围海控股对围海股份的资金占用，并取

得违规资金的100%收益权。

（三）2022年4月22日，舜农集团、源真投资与上市公司签订的《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收益权转让协议》2.1条，违规资金收益权的收购对价为856386842.06元。

（四）现根据上市公司公告，违规担保和资金占用的本金已调整为856386842.06元。

对于违规资金收益权收购对价人民币25301517.45元 （备注：881688359.51元与

856386842.06的差异）差异的结算相关事项，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协议，共同遵

守。

（一）甲方和东方资产的指定方钟洋投资过户的股票数与乙方过户的股票数的比例为

（168689320+169902912）：124084972=73.18%：26.82%。

（二）对于违规资金收益权收购对价人民币25301517.45元的差异，由甲方和乙方按照

73.18%：26.82%的比例共享，即甲方享有18515650.46元，乙方享有6785866.98元。

（三）经双方结算，乙方应退还甲方18515650.46元。

（四）乙方应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人民币18515650.46元支付至甲方

指定账户。

（五） 本协议的约定仅限于违规资金收益权收购对价25301517.45元的分享、 结算使

用，其他关于违规资金收益权的相关事项（备注：包括但不限于违规资金856386842.06元的

利息处理等）以另行签订的协议为准。 但如因尽早解决上市公司ST问题所需，双方同意优

先支付违规资金利息，并按照73.18%：26.82%的比例共同承担，具体时间另行商议。

（六）在甲乙双方按照本协议结算后，如出现《收益权转让协议》约定以外的违规资金

事项（如有）， 在25301517.45元的额度范围内，由甲乙双方按照73.18%：26.82%的比例共

同承担。

（七） 如联合重整投资人东方资产及其指定方钟洋投资主张分享上述25301517.45元

的款项，或者主张与之相关的权利，由甲方舜农集团与之自行结算、解决，与乙方无关。

二）各重整投资人之间除前述提及的协议外，是否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约定和潜在安

排。

根据各重整投资人出具的说明，经律师核查，除前述提及的《合作框架协议》《合伙企

业份额收购协议》《收益权转让协议》《结算协议》以及为保证宁波舜农履行《合伙企业份

额收购协议》项下的收购义务而与东方资产签署的《质押协议》《存单质押监管协议》等协

议外，各重整投资人之间就本次重整投资不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约定和潜在安排。

（二）宁波舜农、源真投资实际支付违规资金收益权比例与金额与前期签订协议不一

致的原因，后续你公司追回违规担保资金归还宁波舜农与源真投资的具体安排。

公司回复：

一）宁波舜农、源真投资实际支付违规资金收益权比例与金额与前期签订协议不一致

的原因

2022年1月13日，围海股份披露《关于向宁波舜农集团有限公司、宁波源真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出售违规资金收益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显示宁波舜农、源真投资与公司及围海控

股管理人拟签署《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益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收益

权转让协议》” ），拟签订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

“五、拟签订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其他事项

……

第二条本次收益权转让的对价、利息及支付

2.1违规资金收益权收购对价为856,386,842.06元，由甲方1（宁波舜农）和甲方2（源

真投资）共同支付，其中甲方1支付的比例为58.87%，对应金额为504,154,933.92元；甲方2

支付的比例为41.13%，对应金额为352,231,908.14元。 应支付的违规资金的利息亦由甲方

1和甲方2按上述比例分摊。 ”

因上述《收益权转让协议》在围海股份公告时尚未完成签署，以上关于违规资金收益

权收购对价的描述仅为相关各方根据初步谈判结果拟确定的协议内容，对其并不具有法律

约束力。 此后经过数次协商，宁波舜农、源真投资与上市公司和管理人最终确定宁波舜农、

源真投资各自收购违规资金收益权的比例分别为73.18%、26.82%， 并于2022年4月22日正

式签署《收益权转让协议》。 根据各方正式签署的《收益权转让协议》显示：

“……

第二条本次收益权转让的对价、利息及支付

2.1�违规资金收益权收购对价为856,386,842.06元，由甲方1（宁波舜农）和甲方2（源

真投资）共同支付，其中甲方1支付的比例为73.18%，对应金额为626,703,891.02元；甲方2

支付的比例为26.82%，对应金额为229,682,951.04元。应支付的违规资金的利息亦由甲方1

和甲方2按上述比例分摊。

2.2�未来，上市公司收到违规资金收益权的回款后，将从回款中扣除违规资金利息（计

算方式按照本协议第1.3条执行）后，再将剩余的收益权回款按照本协议第2.1条的比例支付

给甲方1和甲方2。

2.3�本协议生效后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向乙方一次性支付违规资金收益权对价856,

386,842.06元。 ”

截至2022年4月25日，上市公司已分别收到宁波舜农、源真投资的收购款6.27亿元、2.30

亿元。

综上所述，因宁波舜农、源真投资正式签署《收益权转让协议》后，未对协议内容作出

变更或修改，且二者实际支付的违规资金收购款的比例及金额与《收益权转让协议》中的

相关约定一致，已完全履行了该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公司未将上述事项再次提交董事会

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后续围海股份追回违规担保资金归还宁波舜农与源真投资的具体安排

针对围海股份追回违规担保投资资金的归还安排，宁波舜农、源真投资、围海股份、围

海控股管理人已于2022年4月签署《收益权转让协议》作出相应安排，具体安排如下：

1、协议签署各方

甲方1：宁波舜农集团有限公司

甲方2：宁波源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转让方）：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管理人）：浙江围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2、本次收益权转让的整体安排

2.1各方同意，甲方拟以现金方式收购乙方的违规资金各项下可能回收的收益权（以下

简称“违规资金收益权” ）。

2.2上述违规资金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围海控股及其关联方因违规资金占用行为而

应向乙方清偿的债务总额，第二部分是乙方因违规担保事项提起诉讼并请求返还的担保金

总额，两部分合计金额为856,386,842.06元，具体明细详见附件：违规担保及资金占用明

细。

2.3上述违规资金的利息（以下简称“违规资金利息” ）以违规资金的本金及违规担保

案件的经甲方审核确认的合理办案成本为基数， 按照计息天数及本条款约定的利率计算。

违规资金的计息天数为每笔违规资金实际占用日（指从乙方帐户汇出之日）至解决日（即

为乙方收到甲方1和甲方2支付的本协议项下收购收益权款项之日）之间的占用天数；违规

担保案件办案成本的计息天数为乙方实际承担的诉讼费用（不含法院退还部分）、经甲方

审核确认的合理的律师费用支付日起至解决日（即为乙方收到甲方1和甲方2支付的本协议

项下收购收益权款项之日）之间的占用天数。 其中，违规资金占用按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4.35%计算， 违规担保形成的资金占用按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公示的资金实际占用发生

当日lpr利率3.85%-4.25%计算。

3、本次收益权转让的对价、利息及支付

3.1违规资金收益权收购对价为856,386,842.06元，由甲方1和甲方2共同支付，其中甲

方1支付的比例为73.18%，对应金额为626,703,891.02元；甲方2支付的比例为26.82%，对

应金额为229,682,951.04元。 应支付的违规资金的利息亦由甲方1和甲方2按上述比例分

摊。

3.2未来，上市公司收到违规资金收益权的回款后，将从回款中扣除违规资金利息（计

算方式按照本协议第2.3条执行）后，再将剩余的收益权回款按照本协议第2.1条的比例支付

给甲方1和甲方3。

3.3本协议生效后十个工作日内， 甲方应向乙方一次性支付违规资金收益权对价856,

386,842.06元。

4、违规资金收益权转移

4.1甲方履行完毕本协议第2.3条所述义务之日起， 甲方即自动取得乙方违规资金收益

权，具体为：1）针对违规担保诉讼回款部分，就该等案件产生的实际回款，由乙方在收到该

等款项后（扣除相关经甲方审核确认的合理办案成本）后支付给甲方；2）针对资金占用部

分，在重整程序中的现金分配由丙方直接分配给甲方。 如在甲方履行完毕本协议第2.3条所

述义务前乙方即已经收到部分或全部上述款项， 则收到部分不支付给甲方， 甲方将856,

386,842.06与乙方已收款之间的差额支付给乙方。

5、违规资金收益权回款

5.1长安银行等系列案件

5.1.1乙方已经向长安银行提起诉讼，要求返还被扣划款项。 诉讼相关事项以相应的诉

讼资料为准。若根据本协议第3.1条甲方取得了违规资金收益权，就该案件产生的实际回款，

由乙方在收到该等款项后（扣除相关经甲方审核确认的合理办案成本及按照本协议第2.3

条确定的利息）5个工作日内后支付给甲方。

5.1.2对于其他除了长安银行的资金占用违规担保资金，若根据本协议第4.1条甲方取得

了违规资金收益权，如乙方通过诉讼等手段追回后，由乙方在收到该等款项后（扣除相关经

甲方审核确认的合理办案成本及按照本协议第4.3条确定的利息）5个工作日内支付给甲

方。

5.1.3对于追回款项，甲方1与甲方2约定分配比例分别为73.18%和26.82%。

5.2乙方对丙方的债权申报

5.2.1在破产重整案程序中，乙方已经进行了债权申报，若根据本协议第4.1条甲方取得

了违规资金收益权，重整程序中的现金（扣除按照本协议第4.3条确定的利息）分配由乙方

在收到破产分配款项后5个工作日内直接支付给甲方。

5.2.2甲方1与甲方2约定破产分配款项的分配比例分别为73.18%和26.82%。

律师意见：

一）宁波舜农、源真投资实际支付违规资金收益权比例与金额与前期签订协议不一致

的原因。

2022年1月13日，围海股份披露《关于向宁波舜农集团有限公司、宁波源真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出售违规资金收益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显示宁波舜农、源真投资与公司及围海控

股管理人拟签署《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益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收益

权转让协议》” ），拟签订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

“……

第二条 本次收益权转让的对价、利息及支付

2.1违规资金收益权收购对价为856,386,842.06元，由甲方1（宁波舜农）和甲方2（源

真投资）共同支付，其中甲方1支付的比例为58.87%，对应金额为504,154,933.92元；甲方2

支付的比例为41.13%，对应金额为352,231,908.14元。 应支付的违规资金的利息亦由甲方

1和甲方2按上述比例分摊。 ”

因上述《收益权转让协议》在围海股份公告时尚未完成签署，以上关于违规资金收益

权收购对价的描述仅为相关各方根据初步谈判结果拟确定的协议内容，对其并不具有法律

约束力。 此后经过数次协商，宁波舜农、源真投资与上市公司和管理人最终确定宁波舜农、

源真投资各自收购违规资金收益权的比例分别为73.18%、26.82%， 并于2022年4月22日正

式签署《收益权转让协议》。 根据各方正式签署的《收益权转让协议》显示：

“……

第二条本次收益权转让的对价、利息及支付

2.1�违规资金收益权收购对价为856,386,842.06元，由甲方1（宁波舜农）和甲方2（源

真投资）共同支付，其中甲方1支付的比例为73.18%，对应金额为626,703,891.02元；甲方2

支付的比例为26.82%，对应金额为229,682,951.04元。应支付的违规资金的利息亦由甲方1

和甲方2按上述比例分摊。

2.2�未来，上市公司收到违规资金收益权的回款后，将从回款中扣除违规资金利息（计

算方式按照本协议第1.3条执行）后，再将剩余的收益权回款按照本协议第2.1条的比例支付

给甲方1和甲方2。

2.3�本协议生效后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向乙方一次性支付违规资金收益权对价856,

386,842.06元。 ……

10.1�本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于各方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于以下条件均满足之日起

生效：

10.1.1�甲方1的国资主管部门或有权决策的机构批准本次交易；

10.1.2�甲方2有权决策的机构批准本次交易；

10.1.3�乙方有权决策的机构批准本次交易；

10.1.4�本次交易通过经营者集中审查（如适用）；

10.1.5�本协议项下重整计划获得宁波高新区法院裁定批准。 ”

截至2022年4月25日，各方均已按照经签署的《收益权转让协议》履行合同义务，围海

股份已分别收到宁波舜农、源真投资的收购款6.27亿元、2.30亿元。

综上所述，宁波舜农、源真投资正式签署《收益权转让协议》后，未对协议内容作出变

更或修改，且二者实际支付的违规资金收购款的比例及金额与《收益权转让协议》中的相

关约定一致，已完全履行了该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

二）后续围海股份追回违规担保资金归还宁波舜农与源真投资的具体安排。

针对围海股份追回违规担保投资资金的归还安排，宁波舜农、源真投资、围海股份、围

海控股管理人已于2022年4月签署《收益权转让协议》作出相应安排，具体安排如下：

1、协议签署各方

甲方1：宁波舜农集团有限公司

甲方2：宁波源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转让方）：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管理人）：浙江围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2、本次收益权转让的整体安排

2.1各方同意，甲方拟以现金方式收购乙方的违规资金各项下可能回收的收益权（以下

简称“违规资金收益权” ）。

2.2上述违规资金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围海控股及其关联方因违规资金占用行为而

应向乙方清偿的债务总额，第二部分是乙方因违规担保事项提起诉讼并请求返还的担保金

总额，两部分合计金额为856,386,842.06元，具体明细详见附件：违规担保及资金占用明

细。

2.3上述违规资金的利息（以下简称“违规资金利息” ）以违规资金的本金及违规担保

案件的经甲方审核确认的合理办案成本为基数， 按照计息天数及本条款约定的利率计算。

违规资金的计息天数为每笔违规资金实际占用日（指从乙方帐户汇出之日）至解决日（即

为乙方收到甲方1和甲方2支付的本协议项下收购收益权款项之日）之间的占用天数；违规

担保案件办案成本的计息天数为乙方实际承担的诉讼费用（不含法院退还部分）、经甲方

审核确认的合理的律师费用支付日起至解决日（即为乙方收到甲方1和甲方2支付的本协议

项下收购收益权款项之日）之间的占用天数。 其中，违规资金占用按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4.35%计算， 违规担保形成的资金占用按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公示的资金实际占用发生

当日lpr利率3.85%-4.25%计算。

3、本次收益权转让的对价、利息及支付

3.1违规资金收益权收购对价为856,386,842.06元，由甲方1和甲方2共同支付，其中甲

方1支付的比例为73.18%，对应金额为626,703,891.02元；甲方2支付的比例为26.82%，对

应金额为229,682,951.04元。 应支付的违规资金的利息亦由甲方1和甲方2按上述比例分

摊。

3.2未来，上市公司收到违规资金收益权的回款后，将从回款中扣除违规资金利息（计

算方式按照本协议第2.3条执行）后，再将剩余的收益权回款按照本协议第2.1条的比例支付

给甲方1和甲方3。

3.3本协议生效后十个工作日内， 甲方应向乙方一次性支付违规资金收益权对价856,

386,842.06元。

4、违规资金收益权转移

4.1甲方履行完毕本协议第2.3条所述义务之日起， 甲方即自动取得乙方违规资金收益

权，具体为：1）针对违规担保诉讼回款部分，就该等案件产生的实际回款，由乙方在收到该

等款项后（扣除相关经甲方审核确认的合理办案成本）后支付给甲方；2）针对资金占用部

分，在重整程序中的现金分配由丙方直接分配给甲方。 如在甲方履行完毕本协议第2.3条所

述义务前乙方即已经收到部分或全部上述款项， 则收到部分不支付给甲方， 甲方将856,

386,842.06与乙方已收款之间的差额支付给乙方。

5、违规资金收益权回款

5.1长安银行等系列案件

5.1.1乙方已经向长安银行提起诉讼，要求返还被扣划款项。 诉讼相关事项以相应的诉

讼资料为准。若根据本协议第3.1条甲方取得了违规资金收益权，就该案件产生的实际回款，

由乙方在收到该等款项后（扣除相关经甲方审核确认的合理办案成本及按照本协议第2.3

条确定的利息）5个工作日内后支付给甲方。

5.1.2对于其他除了长安银行的资金占用违规担保资金，若根据本协议第4.1条甲方取得

了违规资金收益权，如乙方通过诉讼等手段追回后，由乙方在收到该等款项后（扣除相关经

甲方审核确认的合理办案成本及按照本协议第4.3条确定的利息）5个工作日内支付给甲

方。

5.1.3对于追回款项，甲方1与甲方2约定分配比例分别为73.18%和26.82%。

5.2乙方对丙方的债权申报

5.2.1在破产重整案程序中，乙方已经进行了债权申报，若根据本协议第4.1条甲方取得

了违规资金收益权，重整程序中的现金（扣除按照本协议第4.3条确定的利息）分配由乙方

在收到破产分配款项后5个工作日内直接支付给甲方。

5.2.2甲方1与甲方2约定破产分配款项的分配比例分别为73.18%和26.82%。

（三）重整投资人股份收购资金以及收购违规资金收益权的具体资金来源，各方截至

目前的实际出资金额及后续出资安排，是否与相关协议约定安排、各方权利义务相匹配，相

关安排是否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合法利益。

请律师事务所、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重整投资人股份收购资金以及收购违规资金收益权的具体资金来源

根据宁波舜农、光曜钟洋出具的《关于本次收购资金来源的声明》， 本次股份收购资

金以及收购违规资金收益权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不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或其关

联方，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也不存在来自

包括定向募集的基金、信托、资管、理财、结构化融资产品等其他杠杆产品的情形。

根据源真投资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关于参与本次重整投资的资金为自

有资金的说明》，源真投资参与本次收购的资金均为其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交易所需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

或上市公司的其他关联方的情形，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

融资的情形，也不存在来自包括定向募集的基金、信托、资管、理财、结构化融资产品等其他

杠杆产品的情形。

二）各方截至目前的实际出资金额及后续出资安排，是否与相关协议约定安排、各方权

利义务相匹配，相关安排是否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合法利益

宁波舜农、光曜钟洋及源真投资已经按照《重整投资协议》约定向管理人指定账户全

额支付了重整投资款，宁波舜农和源真投资亦已向围海股份支付了受让违规资金收益权的

对价。截至回复日，宁波舜农实际出资金额676,484,349.54元，光曜钟洋实际出资金额700,

000,000元，源真投资实际出资504,444,213.50元，重整投资人各方均履行了相应的款项

缴付义务，符合相关协议约定安排且各方权利义务相匹配。 根据《结算协议》，未来宁波舜

农和源真投资如因尽早解决上市公司ST问题所需， 同意优先支付违规资金利息， 并按照

73.18%：26.82%的比例共同承担，具体时间另行商议。

重整投资人支付与违规担保/违规占用资金金额等额的现金自围海股份受让100%违

规资金收益权， 消除了原控股股东违规担保和违规占用资金给上市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

本次重整投资一方面可以提升上市公司授信水平及融资能力，明晰上市公司下一步的发展

战略；另一方面，本次重整投资是基于对上市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及对上市公司

价值的认可，通过收购违规资金收益权来化解其违规担保和资金违规占用问题，为上市公

司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持，增强和提高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

综上所述，截至回复日，三方重整投资人已向管理人支付了股份收购款，同时也向上市

公司支付了违规资金收益权收购对价，与相关协议约定安排、各方权利义务相匹配，相关安

排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合法利益。

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就上述问题，财务顾问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并查看了《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去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浙0291�

破1�号之七】；

2、获取并查看了《收益权转让协议》、《合作框架协议》、《结算协议》；

3、查看上市公司2022年1月13日公告的《关于向宁波舜农集团有限公司、宁波源真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出售违规资金收益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4、获取并查看了宁波舜农、光曜钟洋出具的《关于本次收购资金来源的声明》及相关

出资凭证；

5、查看已公告的源真投资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经核查，财务顾问认为：

1、各重整投资人之间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合伙企业份额收购协议》《股份表决权

委托协议》《合作框架协议补充协议》《收益权转让协议》《结算协议》 与重整计划和前期

信息披露内容相符，各重整投资人之间除前述提及的协议外，不存在其他与本次权益变动

相关的尚未披露的约定和潜在安排。

2、宁波舜农、源真投资实际支付的违规资金收购款的比例与金额与签订的《收益权转

让协议》相关约定一致；未来，上市公司收到违规资金收益权的回款后，将从回款中扣除违

规资金利息后，再将剩余的收益权回款按照73.18%：26.82%的比例支付给宁波舜农和源真

投资。

3、截至目前，三方重整投资人已向管理人支付了股份收购款，同时也向上市公司支付

了违规资金收益权收购对价，与相关协议约定安排、各方权利义务相匹配，相关安排有利于

维护上市公司合法利益。

律师意见：

一）重整投资人股份收购资金以及收购违规资金收益权的具体资金来源

1、根据围海股份披露的公告、源真投资提供的银行转帐凭证、源真投资相关出资人出

具的《关于资金来源的声明》、光曜钟洋、宁波舜农提供的银行转帐凭证等，经律师核查，源

真投资本次收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于围海股份部分董事、高管及员工合计30名自然人缴付给

源真投资的增资款，该等自然人系以自有资金对源真投资进行增资，具体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姓 名 出资方式 出资额(万元) 总资金额占比

1 汪文强 货币 15,411 30.14%

2 张晨旺 货币 7,607 14.88%

3 章关秀 货币 5,500 10.76%

4 金海盈 货币 4,120 8.06%

5 陈晖 货币 2,600 5.09%

6 周孝阳 货币 2,000 3.91%

7 吴良勇 货币 1,300 2.54%

8 周新良 货币 1,000 1.96%

9 国才常 货币 1,000 1.96%

10 石显宗 货币 1,000 1.96%

11 胡玉强 货币 1,000 1.96%

12 戈明亮 货币 600 1.17%

13 殷航俊 货币 600 1.17%

14 吴金胜 货币 600 1.17%

15 付显阳 货币 600 1.17%

16 郁建红 货币 600 1.17%

17 钱位国 货币 600 1.17%

18 冯宇 货币 515 1.01%

19 童明 货币 500 0.98%

20 俞元洪 货币 500 0.98%

21 孙张波 货币 500 0.98%

22 胡寿胜 货币 500 0.98%

23 蔡君君 货币 500 0.98%

24 全爱国 货币 500 0.98%

25 邱辰淇 货币 500 0.98%

26 严总军 货币 280 0.55%

27 张茂军 货币 200 0.39%

28 叶文豪 货币 200 0.39%

29 冯宗义 货币 190 0.37%

30 李威 货币 100 0.20%

合 计 货币 51,123 100%

综上，源真投资本次收购股份的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的

其他关联方的情形， 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

也不存在来自包括定向募集的基金、信托、资管、理财、结构化融资产品等其他杠杆产品的

情形。 2、根据围海股份披露的公告、光曜钟洋、宁波舜农提供的银行转帐凭证等，经本所律

师核查，光曜钟洋、宁波舜农投资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均为其自有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

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形， 不存在通过与上市公司进行其他交易获取资金的情

形，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也不存在来自包

括定向募集的基金、信托、资管、理财、结构化融资产品等其他杠杆产品的情形。

二）各方截至目前的实际出资金额及后续出资安排，是否与相关协议约定安排、各方权

利义务相匹配，相关安排是否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合法利益。

经律师核查，宁波舜农、光曜钟洋及源真投资已经按照《重整投资协议》约定向管理人

指定账户全额支付了重整投资款，宁波舜农和源真投资亦已向围海股份支付了受让违规资

金收益权的对价。截至本回复日，宁波舜农实际出资金额为676,484,349.54元，光曜钟洋实

际出资金额为700,000,000元，源真投资实际出资金额为504,444,213.50元，重整投资人

各方均履行了相应的款项缴付义务，符合相关协议约定安排且与各方权利义务相匹配。 根

据《结算协议》，未来宁波舜农和源真投资如因尽早解决上市公司ST问题所需，同意优先支

付违规资金利息，并按照73.18%：26.82%的比例共同承担，具体时间另行商议。

根据本次出资安排，重整投资人支付与违规担保/违规占用资金金额等额的现金，自围

海股份受让100%违规资金收益权， 消除了原控股股东违规担保和违规占用资金给上市公

司带来的不利影响。 本次重整投资一方面可以提升上市公司授信水平及融资能力，明晰上

市公司下一步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本次重整投资是基于对上市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

的信心及对上市公司价值的认可，通过收购违规资金收益权来化解其违规担保和资金违规

占用问题，为上市公司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持，增强和提高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

根据各方投资人的书面确认，除以上约定之外，宁波舜农、光曜钟洋及源真投资之间不

存在其他交易安排或出资安排。

综上，律师认为重整投资人参与重整投资以及收购违规资金收益权的相关安排有利于

维护上市公司合法利益。

三、你公司2021年10月28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破产重整进展暨签订重整投资协议

的公告》显示，你公司原控股股东、管理人与宁波舜农、东方资管、源真投资三家单位的联合

体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 请说明收购完成后，原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情况及

后续处理安排（如有），相关方的股份锁定安排，宁波舜农、东方资管、源真投资共同参与控

股股东破产重整，但不构成一致行动人的依据及合理性，相关事项是否可能触发相关股东

的要约收购义务。 请律师事务所、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收购完成后，原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情况及后续处理安排

根据《浙江围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八公司合并重整计划》，本次收购完成后，原控股

股东围海控股继续持有围海股份2.62%股票，合计3,000万股，围海控股需在重整计划裁定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处置其持有的3,000万股围海股份的股票， 扣除相应有财产担保债权清

偿金额后（如有），按未清偿的债权比例对各家普通债权人进行补充分配。

（二）相关方的股份锁定安排

一）宁波舜农的股份锁定安排

根据宁波舜农出具的《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函》，具体如下：

“1、本公司在本次交易后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三十六个月内不得

以任何方式对外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通过协议方式转让或由公司

回购该等股票，但向本公司之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主体转让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除外。

2、 本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由于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新增的股份，亦

遵照前述锁定期进行锁定和限制。

如关于上述锁定期安排与监管机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的，则将对上述锁定期约定作

相应调整，以符合相关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 ”

二）光曜钟洋的股份锁定安排

根据光曜钟洋出具的《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函》，具体如下：

“1、本合伙企业在本次交易后持有的上市公司169,902,912股股份，在本次交易完成

后三十六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外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通过协

议方式转让或由公司回购该等股票，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向

一致行动人宁波舜农集团有限公司或其指定第三方转让合伙企业份额的除外。

2、 本合伙企业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由于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新增的

股份，亦遵照前述锁定期进行锁定和限制。

如关于上述锁定期安排与监管机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的，则将对上述锁定期约定作

相应调整，以符合相关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 ”

三）源真投资的股份锁定安排

根据源真投资出具的《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函》，具体如下：

“1、本公司在本次交易后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十八个月内不得以

任何方式对外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通过协议方式转让或由公司回

购该等股票，但向本公司之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主体转让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除外。

2、 本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由于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新增的股份，亦

遵照前述锁定期进行锁定和限制。

如关于上述锁定期安排与监管机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的，则将对上述锁定期约定作

相应调整，以符合相关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 ”

（三）宁波舜农、东方资管、源真投资共同参与控股股东破产重整，但不构成一致行动

人的依据及合理性

经逐款对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宁波舜农与光曜钟洋之间

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宁波舜农、光曜钟洋与源真投资之间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具体如下：

一）宁波舜农、光曜钟洋与源真投资不存在一致行动的意愿或安排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本办法所称一致行动，是指投资者

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一个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

量的行为或者事实。

根据宁波舜农与光曜钟洋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条款，在委托期限内，光曜钟

洋将其所持有的围海股份共169,902,912股的表决权全部委托至宁波舜农行使，《表决权

委托协议》生效后，宁波舜农可以通过委托方持有的公司股份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公司股

份表决权数量。 因此，光曜钟洋为宁波舜农的一致行动人。

根据宁波舜农、光曜钟洋、源真投资出具的书面说明，除本次交易签署的《合作框架协

议》《表决权委托协议》等已披露的协议外，各方之间不存在能够相互影响各自所能够支配

的上市公司表决权数量的安排，未就一致行动做出任何约定，宁波舜农、光曜钟洋与源真投

资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的意愿及相关安排。

二）宁波舜农、光曜钟洋与源真投资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

款规定的一致行动情形

根据《收购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在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 益变动活

动中有一致行动情形的投资者，互为一致行动人。 如无相反证据，投资 者有本款列明的12

种情形之一的，为一致行动人。

根据上述信息及相关方提供的确认函，宁波舜农与光曜钟洋、源真投资在本次收购中

是否构成《收购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逐条比对如下：

一致行动情形 是否符合左述情形

（一）投资者之间有股权控制关系

宁波舜农、光曜钟洋与源真投资之间不存在股权控制关

系，不符合

（二）投资者受同一主体控制

宁波舜农、光曜钟洋与源真投资不受同一主体控制，不符

合

（三）投资者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中的主要成员，

同时在另一个投资者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宁波舜农、光曜钟洋与源真投资不存在各自的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另一方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不符合

（四）投资者参股另一投资者，可以对参股公司的重大决策

产生重大影响

宁波舜农、光曜钟洋与源真投资不存在参股对方并对参股

公司的重大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形，不符合

（五）银行以外的其他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为投资者取

得相关股份提供融资安排

宁波舜农、光曜钟洋不存在为源真投资取得围海股份相关

股份提供融资安排的情形，不符合

（六）投资者之间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除本次共同参与围海控股破产重整外，宁波舜农、光曜钟

洋与源真投资之间不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

益关系，不符合

（七）持有投资者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与投资者持有同

一上市公司股份

不符合

（八）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投资者

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不符合

（九）持有投资者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和在投资者任职的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配

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等

亲属，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不符合

（十）在上市公司任职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前项

所述亲属同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或者与其自己或者其前项

所述亲属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同时持有本公司股份

不符合

（十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与其所控

制或者委托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持有本公司股份

不符合

（十二）投资者之间具有其他关联关系

宁波舜农、光曜钟洋与源真投资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不

符合

综上所述，宁波舜农与光曜钟洋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宁波舜农、光曜钟洋与源真投资之

间不存在一致行动的意愿和安排，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规

定的构成一致行动人的情形，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四）相关事项不会触发相关股东的要约收购义务。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收购人持有

一个上市公司的股份达到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时，继续增持股份的，应当采取要约方

式进行，发出全面要约或者部分要约。 根据《表决权委托协议》及相关协议，本次收购完成

后，宁波舜农持有围海股份的股份数量为168,689,320股，光曜钟洋依据《表决权委托协

议》约定在委托期限内将其所持有的围海股份共169,902,912股的表决权全部委托至宁波

舜农行使，截至收购之日，围海股份总股本为1,144,223,714股，故，宁波舜农持有的股份

比例为14.74%，持有的表决权比例为29.59%，均低于30%，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情形。

综上所述，源真投资与宁波舜农、东方资产不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且上述事项安排不

触发相关股东的要约收购义务。

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就上述问题，财务顾问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并查看了《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去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浙0291�

破1�号之七】及管理人出具的《说明》；

2、获取并查看了宁波舜农、光曜钟洋及源真投资出具的《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函》；

3、获取并查看了宁波舜农、东方资产、源真投资及光曜钟洋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及

宁波舜农与光曜钟洋签署的《股份表决权委托协议》。

经核查，财务顾问认为：源真投资与宁波舜农、东方资产不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且本

次权益变动不触发相关股东的要约收购义务。

律师意见：

（一）请说明收购完成后，原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情况及后续处理安排（如

有），相关方的股份锁定安排。

1、围海控股持股情况及后续处理安排

经核查，根据《浙江围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八公司合并重整计划》，本次收购完成

后，原控股股东围海控股继续持有围海股份2.62%股票，合计3000万股，围海控股需在重整

计划裁定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处置其持有的3000万股围海股份的股票，扣除相应有财产担保

债权清偿金额后（如有），按未清偿的债权比例对各家普通债权人进行补充分配。

2、相关方的股份锁定安排

经核查，宁波舜农、源真投资自愿作出如下股份锁定承诺：

（1）宁波舜农承诺，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三十六个月内不得

以任何方式对外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通过协议方式转让或由公司

回购该等股票， 但向宁波舜农之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主体转让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除

外。

（2）源真投资承诺，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十八个月内不得以

任何方式对外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但向源真投

资之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主体转让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除外。

（二）宁波舜农、东方资产、源真投资共同参与控股股东破产重整，但不构成一致行动

人的依据及合理性。

经逐款对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宁波舜农与东方资产之间

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宁波舜农、东方资产与源真投资之间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具体如下:

1、宁波舜农、东方资产与源真投资不存在一致行动的意愿或安排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本办法所称一致行动，是指投资者

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一个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

量的行为或者事实。

根据宁波舜农与光曜钟洋签署的《股份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条款，在委托期限内，光

曜钟洋将其所持有的围海股份共169,902,912股的表决权全部委托至宁波舜农行使，《股

份表决权委托协议》生效后，宁波舜农可以通过委托方持有的公司股份扩大其所能够支配

的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 因此，光曜钟洋为宁波舜农的一致行动人。

根据宁波舜农、东方资产、源真投资出具的书面说明，除本次交易签署的《合作框架协

议》《股份表决权委托协议》等已披露的协议外，各方之间不存在能够相互影响各自所能够

支配的上市公司表决权数量的安排，未就一致行动做出任何约定，宁波舜农、东方资产与源

真投资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的意愿及相关安排。

2、宁波舜农、东方资产与源真投资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

款规定的一致行动情形

根据《收购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在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 益变动活

动中有一致行动情形的投资者，互为一致行动人。 如无相反证据，投资 者有本款列明的12

种情形之一的，为一致行动人。

根据上述信息及相关方提供的确认函，宁波舜农与东方资产、源真投资在本次收购中

是否构成《收购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逐条 比对如下:

一致行动情形 是否符合左述情形

（一）投资者之间有股权控制关系

宁波舜农、东方资产与源真投资之间不存在股权控制关系，

不符合

（二）投资者受同一主体控制 宁波舜农、东方资产与源真投资不受同一主体控制，不符合

（三）投资者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中的主要成

员，同时在另一个投资者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宁波舜农、东方资产与源真投资不存在各自的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在另一方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不符合

（四）投资者参股另一投资者，可以对参股公司的重大决策

产生重大影响

宁波舜农、东方资产与源真投资不存在参股对方并对参股

公司的重大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形，不符合

（五）银行以外的其他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为投资者取

得相关股份提供融资安排

宁波舜农、东方资产与源真投资不存在为围海股份取得相

关股份提供融资安排的情形，不符合

（六）投资者之间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

系

除本次共同参与围海控股破产重整外，宁波舜农、东方资产

与源真投资之间不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

系，不符合

（七）持有投资者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与投资者持有同

一上市公司股份

不符合

（八）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投资

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不符合

（九）持有投资者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和在投资者任职

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

偶、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

配偶等亲属，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不符合

（十）在上市公司任职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前

项所述亲属同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或者与其自己或者其

前项所述亲属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同时持有本公司股

份

不符合

（十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与其所

控制或者委托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持有本公司股份

不符合

（十二）投资者之间具有其他关联关系

宁波舜农、东方资产与源真投资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不符

合

综上所述，律师认为，宁波舜农与东方资产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宁波舜农、东方资产与

源真投资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的意愿和安排，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

条第二款规定的构成一致行动人的情形，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三）相关事项不会触发相关股东的要约收购义务。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收购人持有

一个上市公司的股份达到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时，继续增持股份的，应当采取要约方

式进行，发出全面要约或者部分要约。 根据《股份表决权委托协议》及相关协议，本次收购

完成后，宁波舜农持有围海股份的股份数量为168,689,320股，光曜钟洋依据《股份表决权

委托协议》约定在委托期限内将其所持有的围海股份共169,902,912股的表决权全部委托

至宁波舜农行使，截至收购之日，围海股份总股本为1,144,223,714股，故，宁波舜农持有

的股份比例为14.74%，持有的表决权比例为29.59%，均低于30%，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情形。

综上，律师认为，本次重整投资不存在导致围海股份触发要约收购的情形。

四、其它说明：

（一）本次收购事项已由宁波舜农董事会审议通过，取得宁波舜农控股股东余姚舜财

的同意，并经余姚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负责国有独资及国有控股、参股企业的资产、财

务的管理和监督）批复同意且经余姚市人民政府批准，宁波舜农等投资方已支付了违规资

金收益权收购款及重整投资款项，目前，围海控股的股权已完成交割，围海股份的控股股东

变已更为宁波舜农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余姚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宁波舜

农及其一致行动人杭州光曜致新钟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按照《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披露了《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同时《股份表决权委托协议》等

相关协议已在此文件中披露。

（二）根据《浙江围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八公司合并重整计划》，重整投资方其中一

方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或其指定方” ，光曜钟洋作为中国东

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指定方参与本次收购， 其实际控制人系东方资产，

不构成投资人主体发生变更，不构成以“宁波舜农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或其指定方、宁波源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为重整投资方的合并重整计

划的改变，因此不需要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三）宁波舜农、东方资产出资参与围海控股破产重整相关事项均严格履行了合法合

规的审批程序，取得了真实有效的有权机构的批文；表决权委托事项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了必要的程序，不涉及对合并重整计划的调整或更

改。

（四）上市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和内部管理制度，对涉及上市公司用印等履行了必要的

审批程序，对源真投资参与收购违规资金收益权关联交易等事项严格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及经营层依法依规运作，对涉及上

市公司相关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各股东、董事、监事依法充分行使职权或权利，不

存在任何个人和单位对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的违规越权控制。

（五）本次围海控股破产重整过程，在人民法院、债权人等相关方的监督下，严格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执行了法定各项程序，管理人、投资方等相关信息

披露义务人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六）本次宁波舜农、光曜钟洋、源真投资以货币形式出资参与围海控股破产重整，不

但化解了围海控股对上市公司的违规担保和资金占用问题，切实保护了上市公司及中小投

资者的合法权益，提振了公司中小股东和员工对企业的信心；并将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授

信水平及融资能力，助推上市公司整合优质资源，增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推动企业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公司积极推进解决上海千年涉及相关事项， 并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于2021年12月29日与千年投资相关方针对公司恢复上海千年控制权事项达成一致，并

签署了《关于恢复控制权的协议》；针对公司与仲成荣等股份转让、股票解禁等纠纷事项，

公司于2022年1月19日与千年投资相关方签署了《和解框架协议》；公司恢复对上海千年的

控制后，聘请中介机构完成了对上海千年的相关审计和评估，并根据审计评估结果对上市

公司相关期间财务报表进行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对重大资产重

组标的公司上海千年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进行审核并已出具了结论性意见；上海仲裁委已就

上市公司与仲成荣、汤雷股权转让纠纷出具裁定书，裁决公司向仲成荣、汤雷支付股权转让

款合计23,099.348万元。 公司已聘请2021年度年审机构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对上海千年进行审计，审计机构对上海千年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截至目

前未发现财务异常，后续，公司将持续积极推进上海千年相关事项，并根据相关规定和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三日

(上接B065版)


